
证券代码：603737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2025-036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福建三棵树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棵树材料”）、福建省三棵树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秀屿三棵树”）、上海三棵树防水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棵树防水”）和安徽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三棵树”）。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三棵树材料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50,000万元，为秀屿三棵树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3,000万元，为三棵

树防水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为安徽三棵树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三棵树材料、秀屿三棵树、三棵树防水、安徽

三棵树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60,906.96万元、人民币92,738.92万元、人民

币13,775.36万元、人民币51,996.30万元（以上担保余额数据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特别风险提示：经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一、交易及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2025年4月24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荔城支行（以下简称“兴

业银行”）分别签署了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三棵树材料与兴业银行签订

的一系列授信业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人民币5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秀

屿三棵树与兴业银行签订的一系列授信业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人民币23,000万

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业务为前期合作业务的延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

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三棵树防水与上海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提

供人民币10,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业务为前期合作业务的延续，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光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签署了

《保证合同》，为安徽三棵树与工商银行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人民币3,000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业务为前期合作业务的延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4月 18日、2024年 5月 10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和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

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4年度向

相关金融机构或融资机构平台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为上述额度内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95亿元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授权

期限为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

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次担保均在预计额度内，无需

单独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福建三棵树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00MA2YMY645R

成立时间：2017年 10月 20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荔园北路 519号

法定代表人：黄军浩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

售；保温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

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人造板制造；人造板销售；日用木制品制造；日用木制品

销售；软木制品制造；软木制品销售；木材加工；木材销售；木材收购；地板销

售；家具制造；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

务；专业设计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煤炭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直接持有三棵树材料 100%的股权，三棵树材料为公司下

属全资子公司。

三棵树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1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5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1,734.55 600,603.03
总负债 496,231.08 597,600.87
净资产 15,503.45 3,002.16

2024 年度

（经审计）

2025 年 1-3 月份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986,645.95 149,379.21
净利润 -13,525.78 -385.06

（二）福建省三棵树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00MA31Y18R34

成立时间：2018年 7月 27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月塘乡坂尾村边坑 200号

法定代表人：洪广

注册资本：人民币 47,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

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隔热和隔音材料

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

1 本公告内表格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产品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推广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直接持有秀屿三棵树 100%的股权，秀屿三棵树为公司下

属全资子公司。

秀屿三棵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和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5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9,226.04 342,417.64
总负债 212,560.78 282,182.30
净资产 56,665.26 60,235.34

2024 年度

（经审计）

2025 年 1-3 月份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4,653.21 27,605.68
净利润 10,305.80 3,570.08

（三）上海三棵树防水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MA1GC9PU85

成立时间：2018年 12月 14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988弄 1号 602室

法定代表人：林德殿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从事防水技术、建筑科技、新材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建筑材料、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的销售，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防水建筑材料制造。（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三棵树防水 100%的股权，三棵树防水为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三棵树防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和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5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0,317.67 115,217.63
总负债 108,996.04 115,231.49
净资产 1,321.64 -13.86

2024 年度

（经审计）

2025 年 1-3 月份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9,557.32 6,908.72
净利润 -10,103.97 -1,335.49

（四）安徽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182MA2RAMDL4J

成立时间：2017年 11月 30日

注册地址：明光市化工集中区经四路 1号

法定代表人：郭铛

注册资本：人民币 31,000万元

经营范围：涂料、防水材料、保温新材料、胶粘剂、及其他化工产品、包装

物生产、销售；环保型微薄木装饰贴面板、人造板、硅酸钙板纤维水泥板装饰贴

面板，地板，木制品、家具、厨具及其他装饰材料，其他木制品的产品研发、生

产、销售；家居用品设计，装饰装修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装修五金配件销售

（以上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直接持有安徽三棵树 100%的股权，安徽三棵树为公司下

属全资子公司。

安徽三棵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和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5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9,942.13 273,983.73
总负债 159,456.98 166,477.43
净资产 100,485.15 107,506.30

2024 年度

（经审计）

2025 年 1-3 月份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0,105.63 35,066.59
净利润 18,510.34 7,021.16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兴业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荔城支行

债务人：福建三棵树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

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

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

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3、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

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

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

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4、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保

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

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

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

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

需保证人确认。5、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

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

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

保债权的一部分。

保证期间：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

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

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

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

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示认可和同意该

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每笔



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

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6、银行承兑汇票承

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

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7、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

到期之日起三年。8、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

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金额：人民币伍亿元。

（二）公司与兴业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荔城支行

债务人：福建省三棵树新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

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

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

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3、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

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在保证额度

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也

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4、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保

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

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

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准，且该相关

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

需保证人确认。5、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

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

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

保债权的一部分。



保证期间：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

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

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

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日起三年。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

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地表示认可和同意该

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就每笔

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

间为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6、银行承兑汇票承

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次垫款的，

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7、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

到期之日起三年。8、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

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金额：人民币贰亿叁仟万元。

（三）公司与上海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浦支行

债务人：上海三棵树防水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主合同形成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

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开

证手续费、信用证修改费、提单背书费、承兑费、托收手续费、风险承担费）；

债权及/或担保物权实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保全费、执

行费、律师费、担保物处置费、公告费、拍卖费、过户费、差旅费等）以及债务

人给债权人造成的其他损失。2、保证担保的范围若超出最高主债权限额，保证

人仍应承担担保责任。

保证期间：1、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主合同项下

债务被划分为数部分（如分期提款），且各部分的债务履行期不相同，则保证期



间为最后一笔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因债务人违约，债权人提前收回债

权的，保证人应当提前承担保证责任。贷款、项目融资、贴现、透支、拆借的主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各主合同约定的到期还款日。信用证、保函的主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为债权人开立的付款通知中规定的付款日。进出口信用证押汇、出口

托收押汇、出口发票贴现、打包贷款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合同约定的融资

到期日。若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商对债务进行展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展

期到期日，若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届满之日为被宣布的提前到期日。2、

保证人对债务人缴纳、增缴保证金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间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缴纳

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分次要求的，则为最后一次要求缴纳、增缴之日起三年。

3、部分或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权人均有权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金额：主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

（四）公司与工商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保证人（乙方）：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光支行

债务人：安徽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

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

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

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保证期间：1、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

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

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

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2、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

自甲方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3、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

甲方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4、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



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5、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

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保证金额：人民币叁仟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是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实际资金需要。三棵树材

料、秀屿三棵树、三棵树防水、安徽三棵树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

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

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上述担保公平、对等，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

章程》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经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9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53.69%；公司及子公

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含对子公司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3.50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03%。

截至 2025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17,849.2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8.34%，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12,351.1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 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 116.29%。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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